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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啟發本校藝術創新創業特色人才，結合本校專業資源，提升校園創

新創業文化，以增加學生多元學習機會，特設置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提供本校相關系所學生修習。本要點依本校學

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學程設立於教務處，由本校教務處、研究發展處、通識教育中心共

同推動。學程主任由教務長會同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自本校

專任教師中遴聘之。課程依其屬性於各單位開設。 

第三條 本學程應成立課程委員會，審議本學程發展目標、課程規劃設計與相

關辦法修正。課程委員會之成員，教務長、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為當然委員，另由校內相關領域專、兼任教師（含研究人員）3至 5

人共同組成。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求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出

席會議。 

第二章 課程規劃與經費來源 

第四條 本學程應修學分含創業核心 4學分、創業素養 4學分、創業實踐課程

1學分，合計 9學分。各課程之名稱與學分數，依每學年度本校學分

科目表公布為準。 

第五條 本學程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支應為原則，其

餘規定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辦理。 

第三章 修讀資格及招生名額 

第六條 本學程開放本校在學學生修習，每學年度招生名額八十名。申請時間

及方式每學期另行公告。 

第四章 學分計算、成績與修業年限 

第七條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



各科成績之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八條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已符合其主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分學

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規定，主動向教

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九條  學生依規定修畢所需課程與學分數，申請並通過審核者，得依本校學

程設置辦法頒發本學程證明書。 

第五章 附則 

第十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